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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蔡旭东 邓 菲

清发改规〔2018〕3 号 刘国庆 杨日举

关于印发清远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

医用耗材加成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和改革局（经济发展促进局）、卫生和计划

文件
清 远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清 远 市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局
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清 远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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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社保基金管理局,市直

各公立医院，清城区、清新区人民医院：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化公立医院综合

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8〕52 号）和《广东省深化医

药卫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粤府〔2017〕32 号）的规定，以及

《清远市推进公立医院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工作方案》（清府

办〔2018〕51 号）的要求，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卫生和计

划生育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制定了《清远

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实施方

案》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从 2018 年 12 月 30

日起实施；同时将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具体价

格予以公布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

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清远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调整医疗

服务价格实施方案

2.清远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（2018 年版）使用说明

3.清远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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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（2018 年版）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清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清远市财政局

2018 年 12 月 24 日

公开方式::::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

财政厅，市医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市审计局。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8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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